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永续次级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业

意见以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

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编

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 发行人概况 

（一） 公司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三）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四）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王广学 

（五） 联系电话：010-85159384 

（六） 联系传真：010-85130646 

（七） 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www.sse.com.cn 

二、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 债券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 

（二） 债券简称：21 信投 Y1 

（三） 债券代码：188100 

（四） 债券期限：5+N 年 

（五） 票面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采用浮动利率形式，单

利按年计息。债券存续的前 5 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为 4.15%。

自第 6 个计息年度起每 5 年重置一次票面利率；前 5 个计息年度

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其中初始基准利率为

发行首日前 5 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为 5 年的

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算到 0.01%）；初始利差为票

http://www.sse.com.cn/


面利率与初始基准利率之间的差值，由公司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

况确定。 

如果公司选择将本期债券延长 1 个重定价周期，则从第 6 个

计息年度开始票面利率调整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上

300 个基点，在第 6 个计息年度至第 10 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变。

当期基准利率为票面利率重置日前 5 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

率曲线中，待偿期为 5 年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

算到 0.01%）。此后每 5 年重置票面利率以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

利差再加上 300 个基点确定。 

票面利率公式为：当期票面利率=当期基准利率+初始利差

+300BPs。 

如果未来因宏观经济及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导致当期基准利

率在利率重置日不可得，票面利率将采用票面利率重置日之前一

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上 300 个基点确定。 

（六）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50 亿元 

（七） 付息方式：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

年付息一次。 

（八） 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

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偿还到期债务。 

（九） 起息日：2021 年 5 月 17 日 

（十） 债券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21 年 5 月 20 日 



（十一） 债券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 重大事项提示 

光大证券作为“21 信投 Y1”的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期债券重大

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等规定，

现将债券发行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

行人”）自 2021年 1月 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董事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变动的基本情况 

1、原任职董事的基本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1）公司原独立董事冯根福先生、朱圣琴女士因连任时间届满

辞任公司独立董事，自 2021 年 5 月 14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2）公司原董事汪浩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任公司董事，自 2021

年 9月 10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2、新任董事的基本履职情况及其程序 

（1）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浦伟光先生、赖观荣

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两位董事自 2021年 5月 14日起正式履职，任

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2）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张薇女士、王华女士为公司董

事。两位董事自 2021年 6月 29日起正式履职，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上述变动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并

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履行相应披露义务。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公司董事变动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性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上述董事变动情况发生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 

 

光大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对本期债券本

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按照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永续次级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定和约定，履行相应的受托

管理职责。 

（以下无正文） 

  




